
上世纪80年代文化大家钱钟书写给时

任香港《广角镜》杂志总编辑李国强的书

信，以及钱钟书、杨绛、钱瑗一家三口的书

信、手稿共计 110 件，拍卖方未经健在的杨

绛先生同意，就委托北京一家拍卖公司公

开拍卖，就想要换取大笔钞票了。让名人

给自己捞钱，这真是无本万利的好生意啊！

但做这样的缺德生意无异逆水行舟。

首先是102岁的杨先生拍案而起，她致电李

国强，同时发表公开声明，坚决反对拍卖，

如果拍卖如期举行，她将以百岁之身亲上

法庭维权。此言一出，千万网民和众多媒

体齐声支援，同时对拍卖主体方严加谴责。

此事也惊动了官方，国家版权局版权

管理司司长于慈珂 29 日明确表态，国家版

权局支持著作权人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的诉求；中国作协主席铁凝公开表态说，利

用别人的信任，为了一己之私，公开和出售

别人的隐私，有悖于社会公德和文化良知；

连中国拍卖行业协会也发表公开申明支持

杨绛。

在市场经济社会中，市场并不是来赚取

不义之财的“自由乐土”，这里有法律的利

剑，有社会正义的屏障，有良知的强音，还有

无数双犀利的目光。即便是有人一时得逞

了，也绝不可能笑到最后的。我们坚信。

乔国良

出售名人隐私
有悖公德和良知

电梯“生死状”比“夺命电梯”还可怕

一个知法懂法的人民法院，电梯前贴出“温

馨提示”，乍一看，显得十分温馨，但一看内容，

不由得让人冒出一身冷汗，这哪里是温馨提示，

简直成了“生死状”。笔者以为，法院的“温馨提

示”比“夺命电梯”还可怕，这种把责任推得一干

二净，就是对公众最大冷漠。

我们应看到，法院的“温馨提示”不温馨的

地方在于，一是一纸“温馨提示”太冷血了。什

么“因乘坐电梯所发生的任何后果我院概不负

责”。电梯既然开通了，乘客乘坐了电梯，出了

安全事故，怎么能“一概不负责”？作为知法懂

法的法院，难道连这点法律常识都没有吗？二

是问题电梯为什么还在运行？“温馨提示”上口

口声声说电梯使用年限较长，随时可能发生故

障。既然是“病电梯”，为什么不关停进行大

修？这种“带病运行”，就是对乘客的生命漠视。

近来，电梯夺命的事故接二连三发生，已夺

取多人生命。作为法院应主动检查电梯安全，

并不是贴一张“温馨提示”就万事大吉的。我们

经常讲，安全重于泰山，一地发生安全事故，其

他地区要举一反三查找安全隐患。而该法院不

但对眼前的“安全隐患”视而不见，反而用一纸

“温馨提示”推卸责任，这多少让公众心寒。

说到底，电梯问题也反映出我们一些部门

服务问题，这种该维修的设施不及时维修，说起

来，经费紧张。现在我们有些单位一开展正常

工作就经费紧张，一谈到接待、公款

吃喝就大手大脚，这种不该吃喝的

吃喝，该维修的不维修，也是一种

“机关病”。在机关作风建设中，我

们要好好查一查，确保一切工作都

能正常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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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海 南 万 宁

发生一起小学校

长带女生开房事

件以来，多地纷纷

曝 出 同 类 案 件 。

27 日，@叶海燕宝

贝在海南省万宁

市第二小学门口

举牌抗议：“校长，

开房找我，放过小

学生”。此创意引

发 网 友 竞 相“ 献

身 ”。（5 月 29 日

《南方都市报》）

星报时评信箱：xbxy2010@126.com02 星眼 2013年5月31日 星期五
编辑王震 | 组版李静 | 校对刘洁

行为也是一种舆论表达。这一点毋庸置疑。所

以，可以说，叶海燕是在表达她的愤怒，如果她真的

愤怒的话。同样，也可以说，网友的竞相“献身”是

一种围观，他们在通过恶搞的方式，表明自己的态

度。当然，这种恶搞的“艺术”多多少少掺杂了一些

娱乐的味道，人们在表明态度的同时，也表现了搞

笑和幽默的一面。这种搞笑和幽默无疑会提高事件

的关注度，也会引起人们的参与感。但这样的效

果，真的是我们需要的吗？

一个现实背景是，“自 5 月 8 日海南万宁发生

‘小学校长带女生开房’事件到 5 月 27 日，20 天内

至少有 8 起校园内猥亵性侵幼女案被曝光。而这，

还仅仅是被公开报道的案件。”这个背景至少传递

了两个信息：一是，校园性侵案并不是个例，这种

性质恶劣的事件存在着，而且远比人们想象的

多。二是，那些被侵犯的孩子正处于一种稚弱的

状态，她们的人生在一开始便因为性侵案而变得

黯然失色、陷入困境。这是多么残忍的真相，这是

多么残酷的事实。

如果明白这个背景，就应该看到“校长找我开

房”的草率与轻浮。尽管，我们可以承认这是一种

舆论表达，可以承认这种调侃背后的真情实意与真

实愤怒。可是，这样的表达终归越过了边界：它可

能对那些被侵犯的孩子产生冲击，让她们在一种调

侃中失去尊严；也可能对那些被侵犯孩子的家长产

生伤害，他们不愿意自己心中的伤痕成为别人表达

的载体。虽然，这只是可能。可这可能是存在的，

既然可能存在，就应该毅然决然地避免。

李劭强

刘宝庆

28日，网友“长

春您好”在微博中

称，吉林市龙潭区

人民法院楼内电梯

前贴出“生死状”：

“凡因乘坐电梯所

发生的任何后果，

我院概不负责。”引

来 很 多 网 友 的 关

注。（5 月 30 日中

广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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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某些经济学家呼吁那样，取消限

购？真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天外来客！取

消试试，房价不涨到天上才怪。”

——日前，《21世纪经济报道》刊登了

一则该报地产记者与一位基层公务员的

对话，谈到房价问题时，该公务员说了以

上的话。

“不要把版面浪费给这些人，这些

人，除了靠别人骂他们出名，没别的方法

了。”

——郭美美再炫富的新闻近两天被

各大网站热转，凤凰网网友留言恳求媒

体，今后不要再报道郭美美或者干露露同

类型人的新闻。

“开房找我”：
舆论表达应摒弃娱乐化

“生死状” 王恒/漫画


